关于《2024年延庆区农村地区村庄

冬季清洁取暖工作实施方案》的起草说明
一、工作背景
为贯彻落实《北京市“十四五”时期生态环境保护规划》《北京市“十四五”时期能源发展规划》，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战、碳达峰、碳中和有关决策和工作部署，进一步推进我区冬季清洁取暖工作，促进减污降碳，改善生态环境质量，结合我区实际，区农业农村局起草制定了《2023年延庆区农村地区村庄冬季清洁取暖工作实施方案》

二、目标任务
（一）2024年启动到2025年底完成大庄科乡、千家店镇14个村庄2574户农村地区村庄内住户及村委会、村民公共活动场所、籽种农业设施的“煤改电”工作任务。
（二）对未实施冬季清洁取暖且未纳入2024年及以前煤改清洁能源计划的村庄全部实施优质燃煤替代。
（三）对已实施煤改清洁能源改造工作的村庄，建立保障有力的长效管护机制。
（四）针对2022年及以前实施“煤改电”“煤改气”村庄，存在的新增户；运行使用满10年（燃气壁挂炉运行使用满8年）且无法正常使用和虽没有达到使用年限但经认定具备报废标准的清洁取暖设备，参照家电下乡补贴的方式，由农村住户市场化自行购买符合要求的设备，完成申报、审核、改造及补贴发放的工作。
三、主要内容
1.“煤改电”工作支持政策。概括为五条：一是外电网改造政策。对“煤改电”项目外电网改造中的10千伏外电源电力走廊内所占用的地上物进行评估补偿，对电力基础设施建设所需占用的集体土地不予补偿，对于占用农村住户的地上物及土地按照《延庆区重大项目征占流转土地及地上物补偿指导意见》及相关文件进行补偿；二是设备补贴政策。含新增农村地区村庄冬季清洁取暖项目和设备更新（含新增）项目；三是籽种农业设施政策。对育种、育秧、育苗等籽种农业设施实施“煤改电”改造的给予补贴；四是电价优惠及补贴政策。完成“煤改电”改造任务的村庄，住户每年采暖季享受电价优惠。
2.实施“煤改清洁能源”集中供暖项目的支持政策。农村地区村庄住户、村委会、村民公共活动场所和籽种农业设施采用清洁能源实施集中供暖的项目，其配套建设的水蓄热设施投资计入热源投资，按一定比例给予支持。农村“煤改气”集中供暖采用市政管道天然气的，执行居民气价的非居民用户气价标准。

3.优质燃煤替代工作支持政策。未实施“煤改清洁能源”村庄用煤对象需使用政府招标确定的优质燃煤供应企业提供的符合北京市地方标准的优质燃煤，财政按照标准予以补贴。


